
设备购销合同

合同编号：GHRC-2020010001-GSHT

甲方（买方）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乙方（卖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甲乙双方就以下闲置设备采购事宜，经过甲乙双方充分确认，在双方均知晓

且认可此设备状况前提下，达成如下共识：

一、设备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

二、付款方式：

1.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合同总价 100%，即¥11696.00（人民币壹万壹仟

陆佰玖拾陆元整）。

2.乙方收到货款后，向甲方开具的合同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税率）。

三、交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

1. 交货地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

2. 交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视为交付。

3. 交货方式：甲方自行负责设备的装车及运输等事宜。

四、相关责任：1.此工装设备为新开发设备，由江阴长青工艺品有限公司向甲方

提供装卸、安装、维修保养、试模材料服务。

2. 甲方可自行参考设备说明书，了解设备操作及保养技巧。

3.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，甲方自行联系天津欧科浩发进行维修。

五、生效日期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委托代理人签字盖

章后生效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
六、争议处理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出现争议，可以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处理，协商

不成可向乙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

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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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：¥11696.00

大写金额：壹万壹仟陆佰玖拾陆元整（含 13%增值税）



甲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

签订时间： 签订时间：

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
